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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对化学工业建设监理工程师的资格考试和注册管理，

保证化工建设监理工作的正常开展，根据《化学工业建设监

理单位资质管理试行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从事化

学工业建设监理工作各专业的监理工程师，均适用于本办法

。本办法所称的化工建设监理工程师，系指执业资格，只有

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，并经注册者才能担任化工建设监

理的岗位职务。 第三条 参加化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和

办理注册手续，需由申请者所在单位向化工建设监理主管部

门提出书面申请。 第四条 未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和未经

有效注册的人员均不得以监理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建设监理业

务。 第五条 化学工业部负责化工行业的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

的资格考试和注册审批工作 第二章 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 第六

条 化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工作，在全国监理工程师资

格考试委员会的指导下，由化工建设监理主管部门，组织资

格考试委员会负责实施，原则上每两年进行一次。 第七条 化

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考试委员会为非常设机构，于每次考试前

两个月组成并开始工作。其主要任务： （１）发布化工建设

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公告； （２）受理考试申请，审查参考

人员资格； （３）组织考试工作； （４）向化工建设监理工

程师主管部门书面报告考试结果； （５）向全国监理工程师

考试委员会报告工作情况。 第八条 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资格

考试的人员，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（１）具有高级专业技术



职称，或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后具有三年以上化工建设监

理工作实践经验；（２）在建设部或化工建设监理主管部门

认定的培训单位经过建设监理业务培训，取得结业证书。 第

九条 经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合格者，由化工建设监理主管部

门核发化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。取得国家监理工程师

资格证书并具有化工专业知识者，经化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资

格考试委员会审查通知，也可核发化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

证书。 第十条 化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，自核发之日起

，五年内未经注册，证书失效。 第十一条 《建设监理工程师

资格申请表》和《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》由化工建设监

理主管部门统一制定。 第三章 监理工程师注册 第十二条 取

得化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只能加入一个化工建

设监理单位，并经注册方能从事化工建设监理业务。 第十三

条 监理工程师注册，由建设监理单位统一提出申请，经主管

部门审查合格后予以注册。 第十四条 申请监理工程师注册必

须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１）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拥护社会主

义制度，遵纪守法，遵守监理工程师职业道德； （２）身体

健康，胜任化工建设项目的现场监理工作； （３）已取得化

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。 第十五条 注册管理机关收到注

册申请后，依据第十四条进行审查，合格的予以注册，并发

给岗位证书，持岗位证书的监理工程师具有建设监理工程师

业务权，可从事建设监理工作。 第十六条 监理工程师不得以

个人名义承接建设监理业务。 第十七条 监理工程师退出、调

离所在的监理单位或被解聘，由该单位报告原主管部门核销

其注册；要求再次从事化工建设监理业务者，应重新申请注

册。 第十八条 监理工程师资格和注册由主管部门每两年复查



一次，凡复查不合格者，核销其注册资格并收缴其岗位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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